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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自然资规〔2020〕3 号 

 
  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 

税务局关于推进企业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进

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国家税务总局浙江

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: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８号）和省委改革办等部门《关于印发浙江省优化

营商环境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便利化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浙

改办发〔2019〕43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提高不动产登记与纳税

工作效率，切实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，让企业有实实在

在的获得感，按照《省委改革办关于做好群众和企业“一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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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”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改办发〔2019〕34 号）要求，现

就推进企业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目标，以服务

企业为核心，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，纵深推

进企业不动产登记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落实“减事项、减

材料、减环节、减时间、减费用”的目标，推进“网上办”

“掌上办”，实现企业的工业用途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转移

登记“一窗办、一日办、一网办”，进一步提高企业不动产

登记便利化获得感，持续领跑全国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完善企业不动产登记“一窗受理”窗口。明确企

业全生命周期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是指企业的工业用途土

地、房屋等不动产转移涉及的契税、土地增值税等税收缴纳

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。

创新企业不动产登记服务，在不动产登记大厅因地制宜设立

企业不动产登记“一窗受理”综合服务专窗，将企业不动产

转移登记与税收缴纳列入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，减少办

理环节，压缩办理时间。 

（二）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。聚焦企业需求，进一

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，企业可持自行签署的不动产转让合同

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，申请办理税收缴纳和不动产转移登

记。加强权籍调查，推进“综合测绘”“测验合一”，推广

实施不动产登记单元代码的应用，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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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权属调查、不动产测量和纳税、登记，并以此关联实现

信息实时互通共享。 

（三）改进计税基数房地产价格确定机制。各地税务部

门要全面优化房地产交易纳税价格评估系统，应根据自然资

源部门提供的基准地价、标定地价等，建立工业用途土地房

屋等非住宅价格核定体系，全部纳入房地产交易纳税价格评

估系统。对人民法院及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价

格、公开拍卖或网上公开交易成交价、在各级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的竞价结果，可以确认为计税依据，不再进行价格评估。

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将企业不动产转移纳税失信行为纳入

联合惩戒体系，探索建立交易合同价申报承诺机制、房地产

交易纳税价格维护机制。 

（四）优化税费缴纳方式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改革办等

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印发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不动产登记

“一件事”便利化行动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税务部门通过不

动产登记共享数据先行进行查询核税，并将欠税信息等及时

告知企业，推进全省网上核税、网上缴税、网上共享。 

企业在“一窗受理”窗口申报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土地增

值税时，具体采用以下处理措施： 

1.对提供购房发票明确扣除项目金额的，由税务部门按

照现行规定即时办理，当日办结。 

2.对提供评估价格确定扣除项目金额的，由税务部门根

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，确定是否具备土地增值税缴纳条

件。对具备办理条件的，即时办理，当日办结；对不具备办



 4 

理条件的，应终止办理。待申请人整改或协商后具备办理条

件，重新提出申请。 

其他税种的办理按各地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的承诺要

求办理。 

（五）实行不动产登记与纳税信息互通共享。在确保信

息安全的基础上采取设区市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收征管系

统对接，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与纳税信息实时共享，县级不

动产登记系统接入设区市不动产登记“一窗平台”进行数据

共享。逐步实现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收征管系统在省级层面

实现信息互通共享。 

（六）深化审批全流程信息集成共享。自然资源部门应

做好不动产登记“一窗平台”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的

对接。税务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应加强协作，共同做好企业

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实施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信息共享工

作，减少申请人提交不动产登记和纳税申报资料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统一思想认识。深化企业不动产登记“一件事”

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减环节、减材料的客观要求，是世界银

行和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考核指标，也是我省企业生命

周期“一件事”的重要内容。各级自然资源和税务部门要高

度重视，坚决落实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、信息共享、网上

缴纳、一次办结”的要求。其他与企业不动产转移不相关的

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前置的事项和环节，要坚决切割开来，

不能搞强制评估和“捆绑办理”。 



 5 

（二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各地自然资源和税务部门要在理

清本部门事项环节的基础上，积极做好工作衔接，确定企业

不动产登记专窗的工作机制和人员，落实集成办理，并与当

地改革办、大数据局等部门做好协调，努力为“一窗办理”

和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数据共享创造条件。 

（三）加强督促落实。各地自然资源和税务部门要密切

配合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切实将改革工作落到实处。省、市两

级主管部门要加大对下指导力度，确保改革出实效、不走样。 

 

 

 

   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    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

  2020年3月12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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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2020 年 3 月 18 日印发 
 


